第五章 水災災害處理程序
每年夏、秋季期間均有梅雨、雷陣雨發生，常造成本市部分地區積水。為因應豪大雨衍生災害，本府各權責機關及各任務編組單位應利用網路、媒體等管道查詢氣象資訊，並據以做適當防範措施。災害防救中心接獲中央氣象局傳真通報發布北部地區之豪大雨或認為有可能發生大豪雨或超大豪雨之虞，即聯繫本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以下簡稱水利處）等相關單位，依業務權責進行必要之整備工作，因午後暴雨降雨時間短促而雨量集中，一旦開始下雨，瞬間可能造成災情，工務局所屬各工程處等單位應立即展開搶救等相關工作。災害防救中心利用災害防救決策支援系統隨時監測下雨狀況，並與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保持聯繫，直至氣象局解除大豪雨或超大豪雨特報。
中央氣象局發布大雨、豪雨、大豪雨及超大豪雨特報時機如下：
一、大雨：24小時累積量達50毫米，且其中至少有1小時雨量達15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
二、豪雨：24小時累積量達130毫米。
三、大豪雨：24小時累積量達200毫米。

四、超大豪雨：24小時累積量達350毫米。
第一節  發布北部地區大雨、豪雨特報時

一、當中央氣象局發布北部地區大雨、豪雨特報，本市各防救單位應加強人員機具整 備，本於業務權責確實做好各項防範措施，並確保水流暢通。

二、工務局水利處應進行雨量、下水道水位、河川水位等水情監視，各抽水站、閘門管理員及抽水機動隊應加強戒備，隨時注意後續發展。

三、環保局應加強市區低漥或易積水地點的排水系統清疏。

四、水利處得視降雨狀況成立「監視小組」加強戒備。
第二節  發布北部地區大豪雨特報時

一、本市各防救單位依中央氣象局發布特報訊息，通報所屬確實做好各項防範措施，並確保水流暢通。
二、工務局水利處應進行雨量、下水道水位、河川水位等水情監視，各抽水站、閘門管理員及抽水機動隊應加強戒備，隨時注意後續發展。
三、環保局應加強市區低漥或易積水地點的排水系統清疏。

四、工務局水利處得視降雨狀況成立「監視小組」或「防汛搶險隊」，加強警戒應變，並利用電話語音通知系統，通報工務局局長及本府消防局、民政局、交通局、發言人室、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災害防救中心等單位。

六、消防局接獲通知後利用「緊急通報系統」通報各任務編組單位本於業務權責加強各項戒備。

七、本府各任務編組單位接獲消防局通報後，應立即轉報所屬各單位及人員採取必要之防範措施，並通知編組人員加強水情監視，注意豪雨動態，隨時應變，環保局應加強市區低漥或易積水地點的排水系統清疏。

第三節  發布北部地區超大豪雨特報時

一、本市各防救單位依中央氣象局發布特報訊息，通報所屬加強戒備，確實做好各項防範措施，並確保水流暢通。
二、工務局水利處得視降雨狀況成立「防汛搶險隊」，並利用電話語音通知系統，通報工務局局長及本府消防局、民政局、交通局、發言人室、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災害防救中心等單位。
三、消防局接獲通知後利用「緊急通報系統」通報各任務編組單位本於業務權責加強各項戒備。

四、工務局水利處進行雨量、下水道水位、河川水位等水情監視，且通知各抽水站、閘門及疏散門管理人員待命，俟水位達警戒水位時即予關閉疏散門，抽水機動隊與外租抽水機就定位。

五、環保局應加強市區低漥或易積水地點的排水系統清疏。
六、依「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規定，如達水災市應變中心１、２級開設時機，由工務局水利處研判實際狀況後通報工務局局長依作業要點規定向  市長報告，成立「本市○○水災災害應變中心」。

七、水災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及運作事宜悉依「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第四節  召開災害防救會報

一、為瞭解水災災害與本府各災害防救單位採取之應變作為，於市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由指揮官召開災害防救會報，並指示相關應變措施。

二、本府人事處應隨時與中央氣象局聯繫，根據氣象局提供之氣象資料，依行政院訂頒「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規定，決定本市是否上班上課，於指揮官核定後，移請發言人室通知各大電子媒體以跑馬燈或插播方式播放，亦可透過（020-300166）專線電話開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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